
制度、营商环境与服务业发展
*

———来自世界银行《全球营商环境报告》的证据

江 静

内容提要 当前中国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起主导性作用，中国已步入服务经济时代，但中国服务业占 GDP

比重与世界平均水平相比依然有一定差距。服务业具有制度密集型特征，即服务业对制度高度敏感和依赖，

同时又是制度的载体，制度和营商环境对服务业发展有重要的影响。基于 2003 － 2016 年世界银行公布的《全

球营商环境报告》的实证研究表明，制度环境的确可以影响服务业占 GDP 的比重。全部样本国家回归结果显

示，一国营商环境排名提升 1%，可以使该国服务业占 GDP 比重提升 0． 236 个百分点。营商环境的细分制度

指标中，财产登记、获得信贷、投资者保护、缴纳税款、合同执行这几项指标对服务业占 GDP 比重的提高有显

著的正向作用。全部样本国家回归显示，服务业发展受投资者保护这个指标的影响最大，财产登记这个指标

对 OECD 国家服务业发展促进最大，合同执行则对金砖国家服务业发展的促进作用最为明显。政府在制定服

务业政策时，除了放松服务业管制、税收优惠等常规的政策手段外，还应该关注其营商环境的整体提升，尤其

是在产权保护、投资者保护、加大合同执行力度、缓解融资约束等方面作出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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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近年来，中国现代服务业已经取得了一定增

长。作为“十五”时期的开端年，2001 年中国服务

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为 41． 3%，比同期全球服务

业占比(67． 85% )低 26． 55 个百分点，中国出现

了“逆服务化”发展趋势。此后，中央颁布多项文

件和措施促进服务业发展，服务业占比逐年提高，

到 2012 年首次超过第二产业占比。2012 国家出

台的《服务业发展“十二五”规划》提出的具体量

化目标是“到 2015 年，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

总值的比重较 2010 年提高 4 个百分点，成为三次

产业中比重最高的产业。”2015 年服务业实际占
GDP 比重为 50． 5%，比第二产业增加值占比约高
10 个百分点，已经基本完成了此前设定的服务业

发展总量目标。然而国际比较发现，中国服务业

占 GDP 比重与世界平均水平相比依然有一定的

差距。2014 年全球服务业产值占全球 GDP 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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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达 68． 47%，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经济服务

化趋势更为明显，2014 年美国服务业占 GDP 比重

为 77． 98%，日本也高达 71． 97%。世界银行已将

中国列入中高收入国家，但中国服务业占比还远

低于中高收入国家 58． 61%的平均水平。

当前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中央提出的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政策，包括去产能、降成本等，

表面上集中在制造领域，但其核心还在于服务业

的投入。大量研究表明，服务业的知识和技术密

集型特征可以有效提升制造业的技术水平，降低

制造业的制造成本和交易成本，进而促进制造业

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刘志彪，2006;江静等，

2007)。当前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主要矛

盾表现为各类要素集中投入于一般性制造业，而

事实上需求主要集中在服务行业。

《服务业发展“十二五”规划》指出，“把推动

服务业大发展作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战略重

点，建立公平、规范、透明的市场准入标准，探索适

合新型服务业态发展的市场管理办法，调整税费

和土地、水、电等要素价格政策，营造有利于服务

业发展的政策和体制环境。”这说明国家已经充

分意识到，在服务业发展初具规模的当下，其进一

步发展的主要障碍在于制度和环境。

道格拉斯·诺斯(2008) 将制度界定为社会

的博弈规则，是一些人为设计，构成了人们之间活

动关系的约束，是涉及经济、社会、政治的一系列

行为规则。他认为，制度变迁是经济增长的根本

原因，此后大量学者的研究也为此观点提供了丰

富的经验证据(De Long ＆ Shleifer，1993;Acemo-

glu，2001，2005;Levchenko，2007)。

服务业对制度具有高度的敏感性和依赖性，

同时又是制度的载体。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产

权制度、公共服务、市场秩序、企业治理等，要么本

身是就是服务业的构成部分、是制度供给的载体，

要么是对制度依赖性很强和对制度极为敏感的产

业。无论是现代企业的产权体系和治理结构，还

是现代市场体系的秩序和运作规则，或者是政府

公共服务职能的法制化和现代化，其本身都是服

务业发展的重要体现。因此，探讨并分析服务经

济中制度和营商环境的作用，对于服务业发展政

策的制定、加快发展服务业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制度环境与服务业发展的关系也不乏相关研

究。Singelman(1978)指出，城市中相对完善的公

共基础设施有助于为服务产品供需双方提供交易

便利，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农业经济向服务经济

的转变。Clague 等(1999)利用“契约密集度”测

量方法，分析密集的契约安排对金融、保险等部门

规模扩张的促进作用。Eggertsson(2005)认为有

效的产权制度能保护所有者财产的安全，强化其

投资预期，进而可以促进金融行业的快速发展。

汪德华等(2007)利用跨国横截面数据，检验了政

府规模、法治水平与一国服务业比重之间的关系。

他们的研究发现，以一国法治水平来衡量的契约

维护制度的质量，与服务业比重呈显著的正相关

关系;政府规模则与服务业比重显著负相关。胡

霞(2007)指出，中国服务业快速发展的主要原因

是市场化改革和政府行为方式的转变。胡捷和张

超(2011)指出，制度环境对服务业贸易比较优势

的形成影响要大于制造品贸易，制度环境改善能

够促进服务业占 GDP 比重上升;刘丹鹭(2013)认

为，中国现行的服务业管制政策强化了行业垄断，

阻碍了服务业市场的进入和退出机制形成，也不

利于在位企业的创新。

现有的相关研究还存在如下缺陷:第一，制度

的衡量较为宽泛，如界定为政府的规模、法治水

平①和市场化程度②，虽然每个指标包含了丰富

的内涵，但现有研究在具体研究时还是笼统地采

用单一指标来进行分析，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

研究结论的针对性。第二，现有跨国研究大多是

采用横截面数据，这也使得研究缺乏一定的连续

性。本文则试图利用世界银行发布的历年《全球

营商环境报告》进行面板数据的分析。此外，考

虑近年来各国都加强制度改革和政策环境的改

善，本文将研究年限更新至 2016 年，这也使得该

研究具有更强的时效性。

本文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加快发展现

代服务业在中国当下的战略意义;第三部分基于

服务产品特性分析服务产业的制度密集型特征;

第四部分是利用世界银行公布的历年《世界营商

环境报告》，分析中国的制度环境情况并进行国

际比较;第五部分是实证分析，利用跨国面板数据

检验制度环境对服务业发展的影响;第六部分是

简短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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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

在中国当前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

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开展加快发展现代

服务业行动”，把“服务业比重进一步上升”作为

“十三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

这是经济进入新常态后，中国加快走向服务业大

国、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内在要求和重要举措，这

也是中国当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抓手。

“十三五”时期，开展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行动，

进一步提升服务业增加值在 GDP 中的比重显得

尤为重要。这主要基于以下四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现代服务业发展是新常态下经济实现

中高速增长的核心支撑。研究表明，服务产品具

有生产和消费同时进行的特点，加上服务业的知

识密集型特征，这使得服务业能够有效应对市场

需求变化、国际竞争条件改变以及宏观政策变化

等外部冲击。因此，服务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的

提高可以有效熨平宏观经济波动。近年来，虽然

中国工业增速下滑，但服务业发展在加快。自

2012 年开始服务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45． 5% )

首次超过第二产业增加值占比(45． 0% )后，中国

经济开始由工业主导向服务业主导加快转型，服

务业发展增幅高于工业发展增幅。2015 年中国

服务业增加值增长 8. 3%，比同期 GDP 增长高

1. 4 个百分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仅

为 6. 1%，比同期 GDP 增长低 0． 8 个百分点。由

此可见，现代服务业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实现稳定

增长的核心支撑。

第二，现代服务业发展是“十三五”时期制造

业迈向中高端水平的重要保障。现代服务业作为

知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在制造业迈向中高端水

平的过程中会起到不可或缺的作用。尤其是生产

性服务业，作为独立的产业部门，是把社会中日益

专业化的人力资本、知识资本导入商品和服务生

产过程的飞轮，它在相当程度上构成了这些资本

进入生产过程的通道，是制造业增长的牵引力和

推进器，可以通过各种途径提升制造业的竞争力。

制造业发展向产业链中高端迈进所依赖的科学技

术、专有知识诀窍和人力资本均来自于服务业对

其进行中间投入，只有从发展现代服务业的高度

来推进制造业向产业链高端攀升，才能实现制造

业长期向中高端迈进。

第三，现代服务业发展是“十三五”时期实现

城乡居民收入水平比 2010 年翻一番的关键载体。

现代服务业具有二元特征，既包括了技术密集型、

知识密集型的高端服务业，也包括劳动密集型的

其他服务业，因此在吸纳就业时也具有二元特征，

既吸收了高技术高知识密集的人力资本，也可以

吸纳不适合在其他产业就业的弱势群体就业。研

究表明，服务行业的平均工资水平要高于制造行

业，发展现代服务业则有助于提高居民收入水平。

此外，当前城乡居民收入还存在一定差距，而现代

服务业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是伴随着城市化进程的

不断推进的。“十三五”期间，随着城市化水平的

提高，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可以不断吸纳劳动人口，

增加其收入，有助于加快实现城乡居民收入水平

比 2010 年翻一番的目标。

第四，现代服务业发展是当前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的重要抓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五大重点

任务是“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

板”，而服务产品具有消费和生产同时发生的特

点，其本身不存在产能过剩问题，因此服务业发展

及其比重增加直接可以减少国民生产中的产能过

剩;具有知识和技术密集型的生产性服务业，作为

制造业的中间投入，其发展可以大幅度降低制造

业的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同时也由于生产性服

务业的融入使得制造业技术水平得以提高，进而

在一定程度上淘汰落后产能，促使产能过剩问题

得以解决;金融业是现代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金融

制度的改革和完善以及金融监管制度的不断推

进，也可以有效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

服务产品的特性及服务产业的

制度密集型特征

诺斯曾经指出，当一个国家具备良好的制度

时，一是可以限制政府以及各类精英群体对私营

部门的掠夺行为，为社会提供良好的私人财产保

护，从而可以促进私营部门在物质资本和人力资

本上的投资，进而促进经济增长;二是可以提供一

个高效的司法体系作为第三方，解决私营部门之

间，以及其与公共部门在契约签订和执行上的纠

纷，从而促进社会分工和交易，进而促进经济增长

(汪德华等，2007)。Acemoglu 等(2005)把前者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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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财产保护制度”(Property rights institution)，把

后者称为“契约维护制度”( Contracting institu-

tion)。相对于其他产业来说，服务业独特的产业

特性决定了其在发展过程中更加受制度和外部环

境的影响。

第一，服务产品是一种“信任品”。服务产品

的特征之一是无形性(Hill，1999)，这种特征使消

费者无法对服务产品质量进行统一的判断。让·

梯若尔(2015)曾经指出，服务品更多地属于“信

任品”的范畴，服务提供商和消费者之间信任关

系的建立需要投入大量的专用资本，这在一定程

度上要求公平、透明和行之有效的制度环境以及

完备的司法体系为其提供激励和保护。

第二，服务产品是一种“后验品”。服务产品

具有生产和消费同时进行的特征。与物质产品不

同，服务产品不能通过功能、质量等具体指标来评

估与自身需求的契合程度，消费者无法在交易前

通过试用为是否购买服务决策提供参考，又很难

在交易后通过对服务结果的评估还原服务质量

(Holmstrom，1985;陈志武，2004)，这提高了消费

者参与服务教育的风险和成本。交易成本理论表

明，完备的契约有助于降低外部市场的交易成本，

因此在服务交易前必须有完备的契约对服务品的

质量、效果和无法履约时进行的惩罚等方面进行

明确界定。因此，相对于物质产品而言，服务交易

涉及更为复杂的契约安排，对一国法治建设水平

也有着更高的要求。

第三，服务产品是一种“异质品”。服务产品

在生产过程中大多有消费者的主动参与，要求服

务提供者根据消费者的需求变化适时调整服务生

产过程;此外，服务业具有知识和技术密集型特

征，对创新的要求甚至超过了制造行业，因此受制

于一国的政策环境、法治建设水平，尤其是知识产

权保护制度的健全程度以及契约执行的效率，否

则可能会使服务业发展陷入同质产品的低效率竞

争状态。

由此可见，服务业的生产、交易和消费过程涉

及更为密集和复杂的契约安排，因此具有典型的

制度密集型特征(Clague 等，1999)。

中国营商制度环境及国际比较

2016 年 10 月 24 日，世界银行发布了《全球

营商环境报告 2017》，③对全球 190 个经济体的总

体营商环境进行了排名，并且细分了具体 10 类指

标，分别是开办企业、办理施工许可、获得电力、财

产登记、获得信贷、投资者保护、缴纳税款、跨境贸

易、执行合同以及办理破产。表 1 是中国与部分

国家营商环境排名情况。

表 1 中国与部分国家营商环境排名情况

中国

2017
中国

2016
中国

2015
中国

2014
印度

2017
日本

2017
俄罗斯

2017
美国

2017

整体排名 78 84 90 96 130 34 40 8

开办企业 127 136 128 151 155 89 26 51

办理施工许可 177 176 179 177 185 60 115 39

获得电力供应 97 92 124 121 26 15 30 36

财产登记 42 43 37 38 138 49 9 36

获得信贷 62 79 71 67 44 82 44 2

投资者保护 123 134 132 123 13 53 53 41

缴纳税款 131 132 120 127 172 70 45 36

跨境贸易 96 96 98 98 143 49 140 35

合同执行 5 7 35 36 172 48 12 20

办理破产 53 55 53 52 136 2 51 5

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公布的历年《全球营商环境报告》( Do-

ing Business Ｒeport) 。

如表 1 所示，在全球 190 个经济体中，2016

年中国整体营商环境排名为 78 位，比 2015 年提

升了 6 位，比 2013 年提升了 18 位，这说明中国制

度环境总体上有了明显的改善。从跨国比较来

看，发达国家的营商环境相对较好，排名第一的是

新西兰，2016 年美国整体营商环境排名全球第 8，

日本为 34。新兴市场国家中，俄罗斯的排名相对

较高为全球 40 位，印度则排位较为靠后为 130

位。总体来说，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发达国家，其营

商制度环境的排名也相对靠前。

从细分的具体项目来看，中国办理施工许可

排名为 177 位，投资者保护排名 123，说明中国办

理施工许可较为困难，且不太注重对投资者的保

护。更值得注意的是，缴纳税款排名全球 131 位，

比 2014 年下降了 11 位，这说明中国的税收制度

在一定程度上滞后其他国家。《全球营商环境报

告 2017》显示，中国的总税率为 68． 0%。而早在
2013 年，中国劳动税及缴付占利润的比例为
49. 6%，位居全球倒数第 3，明显高于全球其他地

区，当时东亚及太平洋地区的劳动税及缴付占利

润的 10． 7%，而经合组织则为 23． 1%。服务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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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投入是人力资本，较高的劳动税及缴付会严

重阻碍服务业，尤其是高端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

中国在合同执行这一项排名第 5，比 2014 年

上升了 30 位，这也是唯一中国排名进入前 10 的

项目。就美国而言，获得信贷排名全球第 2，办理

破产排名第 5，这与美国的较好的金融体系以及司

法体系有着较大的相关性。俄罗斯在财产登记方

面排名第 9，说明其有较好的产权制度;日本则在

办理破产方面具有较强优势，排名居全球第 2。印

度的部分指标也远远好于中国。如印度对于投资

者保护排名全球第 13 位，比中国排位高 110 位。

实证分析

(一)模型与数据

为分析制度和营商环境对服务业发展的影

响，我们建立如下计量模型:

Servit = β0 + β1 Instiit + γX + δServit － n + μ it (1)

其中，被解释变量 Serv，代表的是各国服务业

占 GDP 比重。

解释变量是各国营商环境的总体排名，用 In-

sti 表示，具体用各国整体营商环境与前沿水平的

差距(百分点)来表示。原报告中数值越大表示

排名越靠后，为直观起见，我们用 100 减去原始的

前沿水平差距，进而获得新的评分，评分越高表示

营商环境越好。

X 是控制变量向量，主要选择的变量如下:一

国经济发展水平 Pgdp，用各国人均 GDP 来表示;

一国城市化水平 Urban，用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

重来表示;一国政府的规模 Gov，用财政支出占

GDP 比重来表示。前两个因素也是目前文献中

提到的最多的两个影响服务业发展的因素(Ｒid-

dle，1986;江小涓等，2004)。

然而，计量模型可能无法考虑一些难以观测

到或者难以量化的因素，例如地理位置、文化等因

素可能对服务业产生影响进而导致各国服务业占

比存在差异;此外还有一些因素可能与解释变量

相关，从而导致回归结果存在遗漏变量的偏误。

本文根据 Wooldridge 建议的方法，选择被解释变

量的滞后项，将其纳入回归模型以尽可能控制回

归偏误。

式(1)中，β0 为常数项，β1、γ 和 δ 为待估参

数，μ 是随机扰动项。Servit － n为 n 年前的各国服

务业比重，是滞后被解释变量。加入滞后变量一

方面可以控制不可观测变量的影响;另一方面，滞

后被解释变量的系数可以衡量当期各国服务业比

重差异受历史因素影响的大小。考虑到一国服务

业发展有较强的路径依赖特征，我们可以判断 δ

的符号为正。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以及中国服

务业核算体系的完善程度④，我们用 1991 年服务

业比重作为滞后被解释变量(汪德华等，2007)。

被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的数据来自于世界银

行 WDI 数据库，主要解释变量的数据来源于历年
《全球营商环境报告》。目前世界银行公布的报

告是《全球营商环境报告 2004》到《全球营商环境

报告 2017》，实际数据样本为 2003 － 2016 年，因

此我们选择该时间段进行分析。考虑到 2003 年

只有 133 个样本国家，而 2016 年有 190 个，我们

进行筛选，将总样本国家选择为 133 个进行回归。

此外，我们缩小样本国家，对 OECD 国家和金砖国

家进行分别回归。

(二)实证结果

回归结果如表 2 所示。全体样本国家回归结

果中，整体营商环境的系数是 0． 236，并且通过了
5%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这意味着一个国家营商环

境排名提升 1%，可以使该国服务业占 GDP 比重

提升 0． 236 个百分点。基于 OECD 国家和金砖国

家的分析也支持了上述结论，且金砖国家的这种

提升效应更为明显，回归系数为 0． 561，这可能是

因为金砖国家制度和营商环境还不太完善，有着

更高的改善空间;OECD 国家回归系数为 0. 134，

其提升效应稍弱于全部样本国家。

表 2 整体营商环境的回归结果

变量 全部样本国家 OECD 国家 金砖国家

Insti 0 ． 236＊＊

(0． 125)
0． 134＊＊＊

(0． 017)
0． 561＊＊＊

(0． 004)

Serv － n
0． 503＊＊＊

(0． 113)
0． 704 *

(0． 352)
0． 441＊＊＊

(0． 157)

Pgdp
0． 312
(0． 335)

0． 514 *

(0． 276)
0． 218＊＊＊

(0． 032)

Urban 0． 864＊＊＊

(0． 114)
0． 321＊＊＊

(0． 037)
0． 124
(0． 157)

Gov － 0． 124＊＊

(0． 064)
－ 0． 014
(0． 141)

－ 0． 335＊＊＊

(0． 038)

常数项
2． 548＊＊＊

(0． 214)
4． 231＊＊＊

(0． 356)
4． 358＊＊＊

(0． 155)

Ｒ2 0． 542 0． 678 0． 635

样本数量 1862 490 70

注 : 根据 stata13． 0 软件计算，括号内数值是标准误，* 、*

＊、＊＊＊分别表示在 10%、5%、1%的水平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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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解释变量的滞后项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

全部样本国家的回归系数为 0． 503，并且通过了

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表明服务业的发展自身具

有一定的惯性，这可能也是服务业存在独立发展

的路径依赖特征，各国服务业比重的当期差异在

一定程度上受其历史因素的影响，进一步的实证

研究表明，发达国家的服务业发展路径依赖情况

更为明显，回归系数为 0． 704。全部样本国家人

均 GDP 的回归系数没有通过显著性水平的检验，

而人均 GDP 提高 1 个百分点，可以使 OECD 国家

和金砖国家服务业占比分别提高 0． 514 和 0． 218

个百分点。城市化的影响也基本上显著为正，只

是在金砖国家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

值得一提的是政府的规模，即财政支出占

GDP 的比重。大量研究表明，政府规模越大，越

对一国服务业发展产生负面的影响(汪德华等，

2007)。本文的研究支持了上述结论，全部样本国

家回归系数为 － 0． 124，并且在 5%的显著性水平

下显著。

(三)进一步的检验

考虑到营商环境有具体的细分指标，分别代

表不同的制度环境。我们接下来用细分指标进行

分析。由于跨年度时间较长，每年的具体指标有

所变动。例如，2003 年只有开办企业、雇佣工人、

获得信贷、合同执行和办理破产五项指标;2004

年新增加了财产登记和保护投资者这两项，总项

目增加至 7 项;2005 年则增加了获得营业执照、

缴纳税款和跨境交易等指标，总项目增加值 10

项，基本上与此后历年的指标相同;自 2010 年取

消了雇佣工人的项目，将获得营业执照替换为获

得建筑许可，项目又变为 9 项;自 2011 年起，又增

加了获得电力这项指标，指标增加为 10 项，此后

历年一直延续了该 10 个项目的指标。为了保证

数据的连续性，我们选择 2011 － 2016 共 6 年数据

进行分析，全部样本国家沿用 2011 年的统计共

183 个国家。

我们选取的具体营商指标与表 1 所列的相

同。回归模型如下:

Servit = α0 + α1 Starit + α2 Permit + α3 Elecit +

α4 Propit + α5 Credit + α6 Protit + α7 Taxit + α8 Tradit +

α9 Contit + α10 Closit + λServit － n + θX + ε it (2)

原报告中反映的是各个指标与前沿水平的差

距(百分点)，数值越大表示排名越靠后，我们依

然沿用前文的处理方法，用 100 减去原始的前沿

水平差距，进而获得新的评分。如开办企业评分

越高表示开办企业越容易;投资者保护得分越高

表示该国越注重对投资者的保护;获得信贷分数

越高表明企业在该国更容易获得信贷资金。回归

结果如表 3 所示。

表 3 细分指标的营商环境回归结果

变量名 全部样本国家 OECD 国家 金砖国家

开办企业 Star
0． 234
(0． 215)

0． 471
(0． 326)

0． 654
(0． 565)

办理施工许可 Perm
0． 547
(0． 874)

0． 234
(0． 321)

0． 332
(0． 457)

获得电力供应 Elec
0． 887
(0． 624)

0． 654
(0． 653)

0． 843
(0． 832)

财产登记 Prop 0． 234＊＊＊

(0． 015)
0． 984＊＊＊

(0． 231)
0． 553＊＊＊

(0． 147)

获得信贷 Cred 0． 312＊＊

(0． 156)
0． 214＊＊＊

(0． 023)
0． 514＊＊＊

(0． 112)

投资者保护 Prot 0． 624 *

(0． 351)
0． 885＊＊

(0． 441)
0． 549＊＊＊

(0． 108)

缴纳税款 Tax 0． 254＊＊＊

(0． 013)
0． 331＊＊＊

(0． 170)
0． 516＊＊＊

(0． 211)

跨境贸易 Trad
0． 251
(0． 335)

0． 654
(0． 473)

0． 324
(0． 321)

合同执行 Cont 0． 311＊＊＊

(0． 017)
0． 536＊＊＊

(0． 022)
0． 741＊＊＊

(0． 301)

办理破产 Clos
0． 541
(0． 411)

0． 635
(0． 495)

0． 357
(0． 335)

Serv － n
0． 431＊＊＊

(0． 167)
0． 612 *

(0． 322)
0． 554＊＊＊

(0． 235)

Pgdp
0． 125
(0． 465)

0． 224＊＊＊

(0． 101)
0． 158＊＊＊

(0． 078)

Urban 0． 433＊＊＊

(0． 026)
0． 225＊＊＊

(0． 044)
0． 111
(0． 176)

Gov － 0． 144＊＊

(0． 033)
－ 0． 355＊＊＊

(0． 125)
－ 0． 215＊＊＊

(0． 018)

常数项
5． 366＊＊＊

(1． 335)
6． 298＊＊＊

(2． 365)
4． 395＊＊＊

(2． 112)

Ｒ2 0． 566 0． 745 0． 687

样本数量 1098 210 30

表 3 表明，全部样本国家的回归结果中，财产

登记、获得信贷、投资者保护、缴纳税款、合同执行

这几项指标对服务业占 GDP 比重的提高有显著

的正向作用。财产登记的回归系数为 0． 234，并

且通过了 1% 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这意味着财产

登记排名提升 1%，会使服务业占 GDP 比重提升

0． 234 个百分点。此外，获得信贷的回归系数为

0． 312，这表明改革金融制度，缓解服务企业的融

资约束，可以在较大程度上促进服务业占比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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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金融业本身是服务业的重要构成，一国金融

业的快速发展也会在一定程度上提高服务业在

GDP 中的比重。从各项指标来看，投资者保护的

系数最大，回归系数为 0． 624，并且通过了 10%的

显著性水平检验，这意味着投资者保护对服务业

占比提高有较大的影响。缴纳税款和合同执行的

系数分别为 0． 254 和 0． 311，也均通过了 1%的显

著性水平检验。

从 OECD 国家的回归结果来看，众多细分指

标中影响最大的制度变量是财产登记，回归系数

高达 0． 984，这意味着财产登记排名提升 1 个百

分点，会使服务业占 GDP 比重提高 0． 984 个百分

点;投资者保护的影响其次，系数为 0． 885。金砖

国家中，对服务业占比影响最大的制度变量是合

同执行，回归系数为 0． 741，并且通过 1% 的显著

性水平检验。

其他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基本上与前文的结

论一致。滞后被解释变量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

服务业具有一定的路径依赖;城市化和人均 GDP

的系数基本上为正，说明服务业发展也受城市化

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政府规模越大，对服务业

越产生负面的影响。

简短的结论

当前中国已步入服务经济时代，服务业对经

济增长起主导性作用，2015 年中国服务业占 GDP

比重已经高达 50． 5%，比第二产业增加值占比约

高 10 个百分点，已经基本完成了此前设定的服务

业发展总量目标。然而国际比较发现，中国服务

业占 GDP 比重与世界平均水平相比依然有一定

的差距。

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开展加快发展现代

服务业行动”，把“服务业比重进一步上升”作为

“十三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

这是经济进入新常态后，中国加快走向服务业大

国、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内在要求和重要举措，是

新常态下经济实现中高速增长的核心支撑，是

“十三五”时期制造业迈向中高端水平的重要保

障，是“十三五”时期实现城乡居民收入水平比

2010 年翻一番的关键载体，是当前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的重要抓手。中央提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政策，包括去产能、降成本等，表面上集中在制造

领域，但其核心还在于服务业的投入。

近年来，虽然政府出台各种政策，如增加居民

收入水平、加快城镇化进程、通过建立制造业与服

务业的互动来促进服务发展，但这些政策并没有

起到预期那么大的效果。因此，我们在对政策有

效性进行反思的同时，也需要寻求深层次原因。

本文认为，服务产品的特征是无形性、生产和消费

的同时性以及知识密集型，因此具备了“信任

品”、“后验品”、“异质品”的特征，对制度和环境

有着更高的要求，具有制度密集型特征，即服务业

对制度具有高度的敏感性和依赖性，同时又是制度

的载体。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探讨并分析服务经

济中制度和营商环境的作用，对于服务业发展政策

的制定、加快发展服务业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本文利用世界银行公布的《全球营商环境报

告》来分析制度和营商环境对服务业的影响。发

达国家营商环境的整体排名要高于发展中国家，

这与发达国家服务业占比普遍偏高的事实也较为

吻合。中国的营商环境排名近年来有较大幅度的

提高，而中国服务业占 GDP 比重也在逐年提升。

各个国家在分项指标中各有差异，各个国家都有

其在某方面的独特优势。

实证研究表明，一国的制度和营商环境的确

可以影响其服务业占 GDP 的比重。全体样本国

家回归结果中，在 5%的显著性水平保证下，一国

营商环境排名提升 1%，可以使该国服务业占

GDP 比重提升 0． 236 个百分点。OECD 国家和金

砖国家的回归结果也支持了上述结论，而制度建

设相对不完善的金砖国家，其制度排名提升对服

务业占比提高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

全样本的回归中，从细分指标来看，财产登

记、获得信贷、投资者保护、缴纳税款、合同执行这

几项指标对服务业占 GDP 比重的提高有显著的

正向作用。财产登记的回归系数为 0． 234，并且

通过了 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获得信贷的回归

系数为 0． 312，这表明改革金融制度，缓解服务企

业的融资约束，可以在较大程度上促进服务业占

比提高。服务业发展受投资者保护这个指标的影

响最大，回归系数为 0． 624，并且通过了 10%的显

著性水平检验，缴纳税款和合同执行的系数分别

为 0． 254 和 0． 311，也均通过了 1%的显著性水平

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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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 OECD 国家来说，财产登记的回归系数

高达 0． 984，这意味着财产登记排名提升 1 个百

分点，会使服务业占 GDP 比重提高 0． 984 个百分

点;投资者保护的影响其次，系数为 0． 885。金砖

国家中，对服务业占比影响最大的制度变量是合

同执行，回归系数为 0． 741，并且通过 1% 的显著

性水平检验。

可见，制度和营商环境对服务业发展起到了

较为重要的作用，政府在制定服务业政策时，除了

放松服务业管制、税收优惠等常规的政策手段外，

还应该关注其营商环境的整体提升，尤其是针对

产权保护、投资者保护、加大合同执行力度、缓解

融资约束等方面作出努力。

①汪德华等(2007)选取的政府规模从四个方面衡量:政府消费

支出占总消费比例、转移支付占 GDP 比例、政府以及政府控

制企业的投资占总投资的比例、总边际税率。其综合评分越

高表示政府规模越大。法治水平则主要衡量一国司法体系、

警察在维护契约执行方面的质量，评分越高表明法治水平越

高。

②市场化程度可以用“经济自由化指数”表示。该指数通过打

分的形式，综合考虑了一国在商业领域、贸易政策、财政政

策、政府支出、货币政策、投资管制、金融业、产权保护、政府

腐败以及劳动力市场等 10 个领域的自由程度，全面反映了

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程度。

③《全球营商环境报告 2017》是对 2016 年度各经济体的营商环

境进行的排名。

④汪德华等(2007)认为，滞后变量的选取不能距离研究年份太

接近，否则会容易引起两年内服务业比重相关系数过大的问

题;此外，中国自 20 世纪 90 年代初才具有较为完善的服务

业核算体系，因此选择 1991 年数据作为滞后被解释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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